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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洋与王其芳、北京青少年天地图书有限公司、远方出版社（有限责任公司）、新华书店
总店、重庆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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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

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06）渝高法民终字第83号

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王其芳，女，汉族，中国文联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编辑，住北京市农展馆南里10号。  

委托代理人郭学英，北京市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委托代理人孙如岐，北京市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北京青少年天地图书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里16号图书批发市场137室。  

法定代表人王庆章，该公司经理。  

委托代理人郭学英，北京市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委托代理人孙如岐，北京市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远方出版社（有限责任公司），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。  

法定代表人张涛，该出版社社长。  

委托代理人卢新叶，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委托代理人刘剑，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被上诉人（原审原告）张洋，女，1962年11月10日生，汉族，巨犀卡通制作室业主，住重庆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石桥

铺南华街810号附19号6—7号。  

委托代理人余治发，重庆雨舟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原审被告新华书店总店，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135号。  

原审被告重庆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，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121号。  

上诉人王其芳、北京青少年天地图书有限公司、远方出版社（有限责任公司）与被上诉人张洋、原审被告新华书店

总店和重庆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，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12月19日作出（2005）渝一

中民初字第654号民事判决书，上诉人王其芳、北京青少年天地图书有限公司、远方出版社（有限责任公司）对该判决

不服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在本案审理过程中，上诉人王其芳、北京青少年天地图书有限公司、远方出版社（有限责任公

司）与张洋达成和解协议，遂于2006年6月16日申请撤回上诉。  

本院认为，上诉人王其芳、北京青少年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和远方出版社（有限责任公司）申请撤回上诉的意思表示

真实，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，予以准许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六条、《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

法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 

准许上诉人王其芳、北京青少年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和远方出版社（有限责任公司）撤回上诉，原审判决发生法律效

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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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9078元，减半收取，由上诉人王其芳负担1513元，上诉人北京青少年天地图书有限公司负担

1513元，上诉人远方出版社（有限责任公司）负担1513元。  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 

审 判 长 蒙洪勇 

代理审判员 李佳 

代理审判员 黑小兵 

二○○六年六月二十日  

书 记 员 徐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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